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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业务合作框

架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50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作出如下回复： 

《问询函》：2024 年 5 月 13 日，公司提交公告称，公司与华润渝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在困境项目盘活业务等方面展开

业务合作。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

并披露以下事项。  

问题一、截至目前，公司股票已连续 6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1元，存在终止

上市的风险。请公司结合《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说明是否具备对交易

双方构成约束性的协议条款，相关框架协议的履行和具体业务协议的签订是否

以公司保持上市地位为前提，公司存在的退市风险是否对交易双方后续业务合

作产生影响，并向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涉及的约束性协议条款 

公司与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渝康”）签订《业务合

作框架协议》，在困境项目盘活业务、资产价值提升及产业赋能、重庆市“三攻

坚一盘活”等方面开展业务合作。 

该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三年，

有效期届满后，双方另行协商续签事宜。该协议为双方加强战略合作而订立的框

架性文件，对双方具体合作无法律约束力。上述协议中双方拟开展的具体合作业



务，双方将另行签订具体业务协议。 

（二）不以保持上市地位为前提 

华润渝康是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并授权，报财政部备案、中国银保监

会核准的重庆市首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从事不良资产的收购处置、受托经

营、重组整合及相关的金融服务。公司房地产业务则逐步由重资产的开发业务向

轻资产代建、代销及代运营业务转换、拓展。双方自 2023年 10月起开始业务合

作，公司子公司已为其相关的南山、万州、酉阳三个项目提供了委托管理服务，

合同金额约 1.51亿元，故双方是基于业务需求及资源优势而增强方向性合作，  

相关框架协议的履行和具体业务协议的签订是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和资源优势而

订立的，并不以公司保持上市地位为前提。 

（三）终止上市风险对协议的影响 

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5 月 6 日收盘价为 0.95 元/股，低于人民币 1 元持续 8

天。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仅发行 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 1 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

终止上市交易，故公司目前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临 2024-040号）。 

公司目前存在的终止上市风险不会对公司与华润渝康后续业务合作产生影

响；上市与非上市，公司经营主体资格依然不变，公司都将全力保障持续经营，

积极开展业务与合作，保持企业平稳运作与发展。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问题二、公司回复前次问询函称，控股股东与重庆市江南城市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投资框架协议》。请公司向控股股东核实截至目前相

关协议履行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不及预期或无法履行的风险，并保持持续关注。 

公司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与重庆市江南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南集团”）签订了《战略投资框架协议》。公司向控股股东东银控股核实，江南集

团与东银控股正在协商工作小组的成立，截止目前尚未成立，成立后将争取尽快

建立协调联系机制；江南集团督促东银控股积极协调债权人，关注债权人对东银



控股重整申请法院受理进度，东银控股已设立重整专项工作小组，全力配合法院

相关工作，争取尽早推动协议细化及具体实施。 

目前尚不存在不及预期或无法履行的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进展，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问题三、请公司与控股股东严格遵守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对外

披露重大事项时，应充分论证，审慎推进，不得以影响股价为主要目的进行信息

披露，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回复： 

公司回复： 

公司与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就对外披露重

大事项时，进行充分论证，审慎推进，不以影响股价为主要目的进行信息披露，

保证信息披露合法合规，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司按时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15日 

 


